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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051   证券简称：中工国际   公告编号：2020－005 

 

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合同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2020 年 3 月 6 日，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公司中

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中元”）与滇东北区域医

疗中心项目建设协调领导小组签署了云南省滇东北区域医疗中心建

设项目设计合同。 

一、合同主要内容 

云南省滇东北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设计合同金额为 6,341.48

万元，该项目位于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蒙泉大道西沿线南侧、二环西

路西侧。项目内容为云南省滇东北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一期工程的

方案设计、改造部分初步设计、施工图设计及相关技术服务和二期工

程的方案设计、初步设计等。 

二、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

云南省滇东北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设计合同的交易对方为滇

东北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建设协调领导小组。滇东北区域医疗中心项目

建设协调领导小组是云南省昭通市政府为推动该项目建设成立的协

调机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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滇东北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建设协调领导小组与公司不存在关联

关系，上一会计年度未与公司发生类似业务。 

三、合同的主要条款 

1、交易双方 

发包人：滇东北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建设协调领导小组 

设计人：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

2、合同价款与支付 

合同总价款为人民币 6,341.48 万元，包括完成本合同约定工作内

容的全部设计费用，最终设计费用总价款以初步设计概算批复的建安

工程费用为计费基数进行结算；发包人按照约定的时间、方式和数额

向设计人支付服务费用。 

3、服务期限 

自合同生效至项目主体工程竣工验收合格。 

4、合同的订立及生效 

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 

5、双方责任 

发包人应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，按照合同约定提供设

计依据，并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；设计人应按照法

律和技术标准规定及合同约定提供工程设计服务。 

6、违约责任 

如发包人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设计费用，应按合同约定向设计人支

付一定比例的违约金；若设计人违约，应按合同约定减收或者免收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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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费用。 

四、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

云南省滇东北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设计合同为人民币 6,341.48

万元，为公司 2018 年营业总收入 1,015,038.33 万元的 0.62%。 

该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，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

易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。云南省滇东北区域医疗中心是根据国家关

于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有关要求和云南省打造“健康生活目的地牌”决

策部署设立的区域医疗中心，该合同的履行有利于中国中元充分发挥

医疗核心技术优势，扩大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市场份额。 

五、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

云南省滇东北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为分期建设，合同履行期限

较长，可能发生方案变更、规模调整等情况，设计服务期限、利润存

在不确定性，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 年 3 月 10 日 


